附件
[bookmark: _GoBack]海原县2025年闽宁协作项目资金（调整）计划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新建、续建、改扩建）
	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实 施地点
	进度计划安排
	实施单位
	资金投入和来源（万元）
	受益对 象（村、户 /人）
	绩效目标
	备注

	
	
	
	
	
	
	
	小计
	调整前
	调整后
	
	
	

	
	
	
	
	
	
	
	
	闽宁资金
	闽宁
资金
	增减
	县级配套资金
	
	
	

	合计
	
	
	
	
	
	7592.3
	7150
	7150
	0
	442.3
	
	
	

	1
	海原县特色产
业培育项目
	新建
	    菌菇产业示范村培育项目。计划投入项目资金985.37万元，在贾塘乡黄坪村、郑旗乡撒台村、关桥乡方堡村等地建设3个标准化菌菇种植大棚基地，建设标准化菌菇种植大棚29座11900平方米，其中：贾塘乡黄坪村15座6710平方米、郑旗乡撒台村6座2640平方米、关桥乡方堡村8座2640平方米；建设冷库3座300平方米、烘干房１座100平方米。配套建设雾化淋水设备、照明设备、菇架等；并完善室外砂石道路、蓄水池及室外给排水、电气设施等，进一步巩固提升原有产业基础。
	涉及贾塘乡、 郑旗乡、关桥乡等各乡镇
	2025年5月至
11月
	海原县 
农业农
村局
	985.37
	910
	882.37
	-27.63
	103
	4000人以上
	一是户均增加菌菇种植收入至少在5000元。资金到位率和目标完成率要达到100%。提高菌菇种植户积极性和对菌菇种植的认可度，加大培训，使种植菌菇农户满意度达到95%以上。
二是建设期间可提供建筑工人就业岗位50-100人。运营期间长期岗位达到30-50个。冷库的管理和维护提供10-20个就业岗位。
三是养殖效益增加，也带动更多劳动力实现务工就业。
四是资金到位率和目标完成率要达到100%，农户满意度达到95%以上。
	

	
	
	
	菌菇种植补贴项目，计划投入392万元，对全县个体菇农种植菌菇每棒补贴1.8元，每户最高补贴5000棒；新型经营主体（联农带农至少10户、5万棒以上）每棒补贴1.8元，每个经营主体最高扶持20万棒；羊肚菌等地下种植菌类按照种植面积补贴，每平方米补贴4元。
	
	
	海原县
农业农 村局
	392
	290
	290
	0
	102
	
	
	

	
	
	
	菌菇技术服务推广与培训项目，计划投入20万元，在涉及菌菇种植乡镇、行政村采取集中、分散培训与技术服务相结合，至少集中培训3次；入户技术指导，按农户要求做到全天候、全过程上门服务（农业农村局负责实施）。
	
	
	海原县 
农业农
村局
	20
	0
	0
	0
	20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新建、续建、改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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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宁
资金
	闽宁
资金
	增减
	县级配套资金
	
	
	

	1
	海原县特色产
业培育项目
	新建
	海城镇产业融合发展建设项目（集配中心）。计划投入资金324.14万元，新建分拣车间1座（1000平方米）；新建冷库1栋（200平方米）；场地硬化1500平方米；配套分拣线3条，配备水、电、外网等。
	海城镇高台村
	2025年5月至
11月
	海城镇
	324.15
	306
	298.35
	-7.65
	25.8
	
	
	

	
	
	
	计划投入259.78万元，实施李俊乡团结村崖湾安置点棚圈改造项目（二期），总建筑面积1056㎡，分别新建2栋一层牛舍、2栋一层钢结构草料加工间、1栋堆粪棚，3栋青贮池，配套室外土建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场地地基处理及边坡砌护工程等，发展养殖牛120头。
	李俊乡团结村
	2025年1月至
11月
	李俊乡
	259.78
	270
	242.58
	-27.42
	17.2
	
	
	

	
	
	
	海原县千家万户沐光行动分布式光伏项目。计划投入1700万元（海城镇700万元、西安镇500万元、史店乡200万元、红羊乡200万元、甘城乡100万元），在海城镇、西安镇、史店乡、红羊乡、甘城乡等乡镇实施分布式光伏项目，完成装机容量5.5兆瓦，预计年发电量约770.22万度，年发电收益约199.87万元。
	西安镇、史店乡、红羊乡、甘城乡等乡镇
	2025年5月至
11月
	海城镇、 西安镇、史店乡、红羊乡、甘城乡
	1700
	1700
	17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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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宁
资金
	闽宁
资金
	增减
	县级配套资金
	
	
	

	2
	海原县 三河镇 闽宁协 作现代 农业产 业示范 园项目 （二
期）
	改造
提升
	    1.标准化暖棚改造完善。一是对29栋废旧设施大棚改造为普通种植大棚，总占地面积24203.77平方米，改造内容为：大棚主体结构的更换，墙体裱砌多孔砖并加保温的改造，棚膜、棉被、压模机及电动卷帘机等配套设备的更换，增设给水系统。低压配电系统及照明系统。二是对16栋大棚外侧土墙裱砌多孔砖并硬化棚前通道。三是对13栋耳房提升改造。四是更换43栋大棚入口棚门。五是对园区114栋大棚入口处铺设面包砖通道。
    2.效能化系统投入。一是对51栋大棚增设低压配电系统、照明系统、给水系统。二是对45栋大棚内设水肥一体机一套,配备0.75KW追肥泵，300升追肥桶（带搅拌功能）。
    3.智能化设施配备。对室外给水管网提升改造并配置智能水表计量等室外配套工程。
	海原县三河镇黑城村
	2025年
5月-11
月
	海原县
三河镇
人民政
府
	1343.47
	1311
	1261.57
	-49.43
	81.9
	150户630人
	实施二期项目后将通过完成新建、改造温室大棚，主要种植小番茄、小胡瓜等新优良种，引进“南果北种”、中草药种植等新技术，预计实现年收益362万元。推行水肥一体化节水灌溉设施全覆盖，将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实施节水灌溉农业生产模式，实现“四水四定”，带动周边农户稳定增收。
	

	3
	海原县 七营镇 农产品 交易区 提升改 造项目
	改造提升
	    1.基础设施改造。主要实施项目为：（1）实施道路维修改造，维修长度为530m，对现有道路（宽20米4+14+2）新建车行道、人行道，新增道牙及热熔标线等；（2）实施电气工程，增设双臂路灯、路灯电缆及配管、现状线路规整等；（3）实施拆除道牙、道砖及混凝土拆除及外运等。
    2.实施农产品交易区改造提升。主要改造提升内容为：（1）对原有混凝土拆除并新做200厚C25混凝土，面积为17850平米；（2）室外及其他零星工程，主要新做室外雨水管网1200米、污水检查井27个、监控系统及棚内基础照明等。实施农产品交易区改造提升。
	海原县七营镇 七营村
	2025年
5月-11
月
	海原县
七营镇
人民政
府
	700
	734
	652.4
	-81.6
	47.6
	14个行
政村
9465户
34016人
,辐射
周边人口。
	一是就业岗位增多，能够吸引乡村剩余劳动力回流，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乡村人口稳定。
二是居民能够以更实惠的价格、更短的时间采购到新鲜优质的农产品，切实提高生活质量，增强居民幸福感与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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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海原县闽宁劳
务协作交流项
目
	新建
	   1.访企拓岗及劳务培训。计划投入51.68万元，（1）组织70名人才资源服务机构负责人、劳务经纪人、乡村就业创业服务人员赴闽开展业务素质提升学习，并在闽开展访企拓岗行动，共计培训2期（每期时长7天）。（2）组织就创局工作人员、乡村两级劳务工作者200人开展稳内拓外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专项行动培训会1期，培训时长3天。
	海原县、福建省等地
	2025年
5月-11
月
	海原县
 人社局（就创局）
	51.69
	70
	51.69
	-18.31
	
	6000人
	一是“点对点”集中组织输 送人员家庭年均经济收入增 加1万元以上；带动就业人员家庭年均经济收入2万元以上。
二是通过项目实施，增强 海原县农村劳动力就业技 能，提高其就业竞争力，促 进城乡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 业，有效缓解就业压力。
三是通过加强闽宁劳务协 作，深化两地交流合作，促 进区域协同发展，实现互利 共赢。
四是通过项目实施，培育 一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 理的农村致富带头人，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农 村劳动力增收致富。
	

	
	
	
	2.“点对点”输送务工人员赴东部地区及结对帮扶省份就业交通费用补贴。计划投入250万元，针对海原籍务工人员实行跨区域、集中式“点对点”输送。通过劳务中介组织或劳务经纪人申请、主管单位审批，县人社部门进行“点对点”免费输送，年“点对点”输送5000人，促进城乡劳动力外出稳定就业、增收致富。
	
	
	海原县 
人社局
（就创局）
	250
	250
	250
	0
	
	
	
	

	
	
	
	3.2025年脱贫劳动力一次性交通补贴。计划投入467.04万元，在海原县外、自治区内就业3个月（含3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每人可享受一次性交通补贴200元，6个月（含6个月）以上的每人可享受一次性交通补贴400元。在自治区外就业3个月（含3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每人可享受一 次性交通补贴800元，6个月（含6个月）以上的每人可享受一次性交通补贴1200元。已申报一次性交通补贴的脱贫劳动力，不再进行补贴。
	
	
	农业
农村局
	467.04
	240
	467.04
	227.04
	
	
	
	

	
	
	
	海原县帮扶车间稳岗就业补贴。计划投入15万元，对全县认定的30个帮扶车间及招商引资入驻闽宁科技园企业，根据2024年10月至2025年10月吸纳脱贫劳动力稳岗就业、签订劳动合同等情况给予一次性补贴，补贴标准：吸纳11人至20人的一次性补贴2万元；吸纳21人至30人的一次性补贴3万元；吸纳31人至100人的一次性补贴6万元；吸纳100人以上的一次性补贴10万元。提供务工人员6个月银行工资流水或微信转账截图等证明材料和帮扶车间认定文件。
	
	
	农业
农村局
	0
	15
	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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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海原县闽宁协
作消费帮扶项
目
	新建
	1.农特产品销售补贴。计划投入202.3万元，鼓励企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开展农特产品等外销，提高销售水平。一是在海原县登记注册并正常经营的农特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帮扶车间、电商企业等经营主体（包括在海兴开发区注册的企业），对销往自治区以外的农特产品经营主体给予奖励补贴，补贴标准：年度实际外销总额(包括通过各类电商销售平台)达到200万元以上(包括200万元)500万元以下的经营主体按外销总额的1%给予一次性补贴；年度实际外销总额达到500万元以上(包括500万元)1000万元以下的经营主体按外销总额的1.5%给予一次性补贴；年度实际外销总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包括1000万元)的经营主体按外销总额的2%给予一次性补贴。二是补贴单个经营主体年度累计补贴最高限额可根据申报企业数量以及申报补贴销售总额情况进行确定，原则上最高不超过20万元。三是经营主体外销活体不予补贴，如：牛、羊、鸡、鸭、鱼等活体向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外省份销售金额不计入经营主体外销总额。
	海原县、福建省等地
	2025年
5月-11
月
	海原县
工信和商务局
	202.3
	200
	200
	
	2.3
	辐射全县农户，实现就业200人以上
	通过项目实施，加大两地农副产品销售，提高农产品销量，活跃两地市场，增强企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信心，力争全县农特产品年外销额达到2亿元以上，带动周边农民实现就近就业200人以上。
	

	
	
	
	2.农特产品展示展销。计划投入127万元，组织海原县农业企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参加区内外开展的农特产品推介会、展示展销活动等，大力宣传推介海原农特产品，提高品牌效应和知名度。
	
	
	
	127
	100
	10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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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海原县闽宁协
作“组团式”帮扶
项目
	新建
	1.教育“组团式”帮扶
（1）骨干教师校际交流提升。投入150万元，组织海原一中、兴海中学、职校青年优秀教师160人（高中130人、职校30人）按结对关系前往漳州对应学校交流，学习、借鉴先进教育教学理念、管理机制，切实提高教学理论和水平；实施教研员业务提升，组织全县专兼职教研员30人，分两期（漳州、银川各一期）进行培训，全面提高教研水平；实施青年优秀教师交流提升，组织市县级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及成员、市县级骨干教师120人，分三期前往银川培训，为我县打造一支优秀管理团队，培养一批优秀骨干教师，形成良好的教育态。
	海原县
人民医
院、各
学校
	2025年
5月-11
月
	海原县
教体局、
海原县人民医院
	150
	150
	150
	0
	
	
	实施闽宁协作“组团式”帮扶项目，是提供优质教育、健康医疗服务和提高居民文化和健康教育意识全面发展的社会事业项目、是为社会生产和公共生活服务的、是以创造社会效益为主的非生产性建设项目，无经济效益，不作财务评价，只作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评价。本项目的建设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和基础医疗资源、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需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和医疗机构的需要、是关注民生、关注全民健康发展的重大举措，使群众获得优质的基础教育和医疗资源，全面提升教育和医疗水平。
	

	
	
	
	（2）智能教育生态提升。投入项目资金66万元，为海原一中、高级中学配备高考智能备考系统（学生端及教师端）、阅卷分析系统，切实提高信息化阅卷水平。同时，投入78万元，为兴海中学配备教师、学生用计算机设备，切实提升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岗位教师的教育教学和学生专业发展需求。
	
	
	
	14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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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海原县闽宁协
作“组团式”帮扶
项目
	新建
	2.医疗“组团式”帮扶                         （3）县人民医院医学康复科建设。投入160万元，打造康复医学科建设，重点围绕神经康复（脑卒中、脊髓损伤）、骨科术后康复、慢性疼痛康复、儿童康复四大方向，配置相关医疗设备，开展5项以上新技术（如冲击波治疗等）。加强学科人才培养，培养2-3名骨干医护人员，柔性引进1名高级职称专家，举办全县学科技能提升培训班1期，切实提高康复科水平。
	
	2025年
5月-11
月
	
	160
	160
	160
	0
	
	
	实施闽宁协作“组团式”帮扶项目，是提供优质教育、健康医疗服务和提高居民文化和健康教育意识全面发展的社会事业项目、是为社会生产和公共生活服务的、是以创造社会效益为主的非生产性建设项目，无经济效益，不作财务评价，只作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评价。本项目的建设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和基础医疗资源、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需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和医疗机构的需要、是关注民生、关注全民健康发展的重大举措，使群众获得优质的基础教育和医疗资源，全面提升教育和医疗水平。
	

	
	
	
	（4）县人民医院实验室能力提升。投入315.5万元，人才培养方面，选派3-5名骨干送出去培养，请进来短期专家培训指导，达到全员持证上岗，举办全县检验培训班1个，开展宣传宣教等，柔性引进1名高级职称专家，新增15项以上检测项目（如肿瘤标志物、基因检测），年检测量提升20%。建设硬件达标，改造实验室1144.8㎡，涉及室内给排水、暖通、强弱电、电气、送风排风空调、局部墙体拆除等，使实验室综合能力达到国家标准，促进检验检查结果互认。
	
	2025年
5月-11
月
	
	315.5
	300
	300
	0
	15.5
	20万人以上
	
	






